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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2009200920092009 福爾摩沙藝術節系列活動簡介福爾摩沙藝術節系列活動簡介福爾摩沙藝術節系列活動簡介福爾摩沙藝術節系列活動簡介摺摺摺摺頁頁頁頁》》》》    

委託企劃及製作投標須知委託企劃及製作投標須知委託企劃及製作投標須知委託企劃及製作投標須知    

以下各項招標規定內容，由機關填寫，投標廠商不得填寫或塗改。 

各項內含選項者，由機關擇符合本採購案者勾填。 

一、 本採購適用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及其主管機關所訂定之規定

。 

二、 本標案名稱：《《《《2009200920092009 福爾摩沙藝術節系列活動簡介福爾摩沙藝術節系列活動簡介福爾摩沙藝術節系列活動簡介福爾摩沙藝術節系列活動簡介摺摺摺摺頁頁頁頁》》》》編輯印刷及執行單編輯印刷及執行單編輯印刷及執行單編輯印刷及執行單

位位位位。。。。    

三、 採購標的為： 

    �(1)工程。 

    �(2)財物；其性質為：�購買；�租賃；�定製；�兼具兩種以上性質者

（請勾選）。 

    ■ (3)勞務。 

四、 本採購屬： 

    � (1)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之採購。 

    ■(2)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 

    � (3)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之採購。 

    �(4)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之採購。 

    �(5)巨額採購。 

五、 本採購： 

   �(1)為共同供應契約。 

   ■(2)非共同供應契約。 

六、 本採購金額本採購金額本採購金額本採購金額：：：：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 75757575 萬元整萬元整萬元整萬元整。。。。    

（（（（包括包括包括包括 98989898 年度預算金額年度預算金額年度預算金額年度預算金額 25252525 萬及萬及萬及萬及 99999999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100100100100 年度之預算金額各年度之預算金額各年度之預算金額各年度之預算金額各 25252525 萬萬萬萬。。。。本案本案本案本案

保留後續擴充權利至保留後續擴充權利至保留後續擴充權利至保留後續擴充權利至 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止日止日止日止。。。。擴充內容係依本會各年需求擴充內容係依本會各年需求擴充內容係依本會各年需求擴充內容係依本會各年需求，，，，提供提供提供提供

「「「「福爾摩沙藝術節系列活動福爾摩沙藝術節系列活動福爾摩沙藝術節系列活動福爾摩沙藝術節系列活動」」」」簡介摺頁之美術暨版面編輯服務簡介摺頁之美術暨版面編輯服務簡介摺頁之美術暨版面編輯服務簡介摺頁之美術暨版面編輯服務、、、、印製與分送印製與分送印製與分送印製與分送。。。。

））））    

七、 預算金額：新台幣 25 萬元整。 

八、 依採購法第 75 條，受理廠商異議之機關名稱、地址及電話：同招標機關。 

九、 依採購法第 76 條及第 85 條之 1，受理廠商申訴（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不適用

申訴制度）或履約爭議調解（無金額限制）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名稱、地

址及電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地址：臺北市松仁路 3號 

                    電話：02-87897530 

十、 本採購為： 

      ■(1)未分批辦理。 

      �(2)係分批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業經上級機關核准（文號：       

），依總金額核計採購金額，分別按公告金額或查核金額以上之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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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招標方式為：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

三款規定，公開取得書面報價或企劃書。 

十二、 本採購：不適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外國廠商：不可參與投標。 

十三、 本採購： 

      � (1)依採購法第 24 條規定以統包辦理招標。 

      ■ (2)非以統包辦理招標。 

十四、本採購： 

�(1)依採購法第 25 條規定允許廠商共同投標(招標文件已附共同投標

協議書範本)；廠商家數上限為�2 家；�3 家；�4 家；�5 家。 

■ (2)不允許廠商共同投標。 

十五、 廠商對招標文件內容有疑義者，應以書面向招標機關請求釋疑之期限：自

公告日或邀標日起等標期之四分之一，其尾數不足 1日者，以 1日計。 

十六、 機關以書面答復前條請求釋疑廠商之期限：投標截止期限前 1日答復。 

十七、 本採購依採購法第 33 條第 3項： 

� (1)允許廠商於開標前補正非契約必要之點之文件。 

       ■ (2)不允許廠商於開標前補正非契約必要之點之文件。 

十八、本採購依採購法第 35 條： 

      � (1)允許廠商於在不降低原有功能條件下，可提出可縮減工期、減

省經費或提高效率之替代方案（請載明允許項目）：  

      ■ (2)不允許提出替代方案。 

十九、投標文件有效期：自投標時起至開標後 14 日止。 

二十、廠商應遞送投標文件份數： 

       �(1)1 式 1 份。 

       �(2)1 式 2 份。 

       �(3)1 式 3 份。 

       �(4)1 式 4 份。 

       � (5)1 式 5 份。 

      ■(6)其他(由招標機關敘明) 1 式 10 份：資格文件、服務建議書、廠商經

驗及專業能力說明、經費預算表

、過去類似印刷成品實績。 

二十一、投標文件使用文字： 

       �(1)中文。 

       ■(2)中文，但特殊技術或材料之圖文資料得使用英文。 

       �(3)其他(由招標機關敘明)： 

二十二、 公開開標案件之開標時間(依採購法不公開者免填)：民國 98年○月○日

○午○時○分。 

二十三、 公開開標案件之開標地點(依採購法不公開者免填)：文建會 201 會議室 

二十四、 公開開標案件有權參加開標（資格標）之每一投標廠商人數(依採購法不

公開者免填)：2人 

二十五、 本採購開標採： 

■(1)不分段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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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段開標（請勾選項目）；投標廠商應就各段標之標封分別裝封

並標示內含資格標、規格標或價格標等： 

           �公開招標，資格、規格與價格一次投標分段開標。 

           �公開招標，資格與規格合併一段投標、分段開標，再邀符合招標文

件規定之廠商投價格標。 

           �選擇性招標，邀請廠商就資格、與規格、價格分次投標、分段開標

。 

           �選擇性招標，邀請符合資格之廠商就規格與價格一次投標、分段開

標 

二十六、 無押標金之理由為： 

        ■(1)勞務採購。 

        �(2)未達公告金額之工程、財物採購。 

        �(3)以議價方式辦理之採購。 

        �(4)依市場交易慣例或採購案特性，無收取押標金之必要或可能者。 

二十七、 無履約保證金之理由為： 

        ■(1)勞務採購。 

        �(2)未達公告金額之工程、財物採購。 

        �(3)依市場交易慣例或採購案特性，無收取履約保證金之必要或可能者

。 

二十八、 本採購： 

■ (1)訂底價，但不公告底價。 

�(2)訂底價，並公告底價。底價為：______________元。 

�(3)不訂底價，理由為：�訂定底價確有困難之特殊或複雜案件；�以

最有利標決標之採購；�小額採購。 

二十九、 決標原則： 

�(1)最低標： 

� (2)最有利標(評選項目、標準及評定方式如附件)。 

            �（2-1）依採購法第 56 條適用最有利標(需報經上級機關核准)

。 

            �（2-2）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第 10 款；□第 11

款；�第 14 款準用最有利標。 

    ■（2-3）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參考最有利標精神。 

�(3)最高標。 

三十、 本採購採： 

        ■(1)非複數決標。 

        �(2)複數決標，保留採購項目或數量選擇之組合權利 (項目或數量選擇

之組合方式如附件)。 

三十一、本採購決標方式為： 

■(1)總價決標。 

        �(2)分項決標。 

        �(3)分組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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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依數量決標。 

        �(5)單價決標（以單價乘以預估數量之和決定得標廠商）。 

       � (6)其他(由招標機關敘明)：本會保留數量未來增減之權利，其價款依 

照本契約所訂決標單價核計之。 

三十二、 無法決標時是否得依採購法第 55 條或第 56 條規定採行協商措施：（依

此 2 條規定辦理者均須先報上級機關核准） 

■(1)是；採行協商措施得更改之項目：本案經評定如無法決定優勝廠

商，本會得就企劃書規劃項目保留活動協商之權利，請資格

符合廠商於期限內修正企劃書送件，另行議價。 

� (2)否。 

三十三、 本採購保留未來向得標廠商增購之權利，擬增購之項目及內容：保留後

續擴充至 100年 12月 31 日止。                

三十四、 本採購適用採購法： 

        ■(1)無例外情形。 

        �(2)本機關係軍事機關而有採購法第 104 條第 1項但書之例外情形。 

        �(3)有採購法第 105 條第 1項之例外情形。 

        �(4)有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項之例外情形。 

三十五、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及投標文件如下： 

廠商資格：立案之公司、行號、機構或團體 

投標文件： 

（一） 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

立或營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

、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

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得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

料代之。 

（二） 廠商納稅之證明或最近一期完稅證明影本 1份。（非營利機關

或學校免附）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

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廠

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

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

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其非屬營

利者，得檢附「機關團體及其作業組織結算申報書」或其他年度結

算證明資料或免納稅證明。 

（三） 投標單位（廠商）聲明書 1份。 

（四） 書面審查資料 1 式 10 份內容應包含：服務建議書、廠商經驗

及專業能力說明、經費預算表、過去類似印刷成品實績。 

三十六、 廠商所提出之資格文件影本，本機關於必要時得通知廠商限期提出

正本供查驗，查驗結果如與正本不符，係偽造或變造者，依採購法

第 50 條規定辦理。 

 

三十七、 招標標的之功能、效益、規格、標準、數量或場所等說明及得標廠商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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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之契約責任：由招標機關另備如附件。 

三十八、 依採購法第 65 條之規定，本採購標的之主要部分為(無者免填)：徵選《

2009福爾摩沙藝術節系列活動簡介摺頁》印刷及執行單位。 

三十九、 投標廠商標價幣別： 

        ■(1)新台幣。 

        �(2)外幣：_______(指定之外幣由招標機關敘明外幣種類)。 

        �(3)新台幣或外幣:___________(指定之外幣由招標機關敘明外幣種類

，該外幣並以決標前一辦公日臺灣銀行外匯交易收盤即期賣出匯率

折算總價) 

四十、 採購標的涉及智慧財產權者，機關 

        ■(1)取得全部權利。 

        �(2)取得部分權利(由招標機關敘明部分權利之情形)： 

        �(3)取得授權(由招標機關敘明授權之情形) (不涉及智慧財產權者免填

)： 

四十一、 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參加投標、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或協

助投標廠商： 

(一)提供規劃、設計服務之廠商，於依該規劃、設計結果辦理之採購。 

(二)代擬招標文件之廠商，於依該招標文件辦理之採購。 

(三)提供審標服務之廠商，於該服務有關之採購。 

(四)因履行機關契約而知悉其他廠商無法知悉或應秘密之資訊之廠商，

於使用該等資訊有利於該廠商得標之採購。 

(五)提供專案管理服務之廠商，於該服務有關之採購。 

        機關辦理委託設計時，前階段規劃之成果若予公開，為規劃之廠商並無

競爭優勢者，該規劃之廠商得參與後階段之設計服務。 

四十二、 全份招標文件包括：（可複選） 

        �(1)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 

        ■(2)投標須知。 

        �(3)投標標價清單。 

        ■(4)投標廠商聲明書。 

        ■(5)契約條款。 

        ■(6)需求說明書。 

        �(7)其他(由招標機關敘明，無者免填)： 

四十三、 投標廠商應依規定備妥（不得使用鉛筆）招標文件，密封後投標。

封套外部須書明投標廠商名稱、地址及採購案號或招標標的。 

四十四、 投標文件須於投標文件須於投標文件須於投標文件須於 98989898 年年年年 06 06 06 06 月月月月 01 01 01 01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17  17  17  17 時前時前時前時前，，，，以郵遞以郵遞以郵遞以郵遞、、、、

專人送達專人送達專人送達專人送達：：：：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 100100100100 中正區北平東路中正區北平東路中正區北平東路中正區北平東路 30303030----1111 號秘書室陳淇伶小姐號秘書室陳淇伶小姐號秘書室陳淇伶小姐號秘書室陳淇伶小姐

收收收收。（。（。（。（不以郵戳為憑不以郵戳為憑不以郵戳為憑不以郵戳為憑，，，，請自行掌握時程請自行掌握時程請自行掌握時程請自行掌握時程）。）。）。）。    

四十五、 審查廠商資格，日期與地點：98989898 年年年年 06 06 06 06 月月月月 02020202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09090909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分分分，，，，本會本會本會本會 201201201201 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    

四十六、 本須知未載明之事項，依政府採購相關法令。 

 


